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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自查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惠程科技” ）经自查，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经初步查明的情况如下：

一、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具体情况

1、2019年9月，公司子公司喀什中汇联银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喀什中

汇联银” ）以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向武汉君达合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君达合智” ）进行增资、以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向深圳市利汇春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利汇春” ）进行增资、以不超过人民币3,450万元向（以下简称“芝士星

球” ）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喀什中汇联银持有君达合智20%的股权、持有利汇春20%

的股权、持有芝士星球30%的股权。 经核实，君达合智、利汇春为公司控股股东中驰惠

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驰惠程” ）的关联企业，芝士星球将人民币3,100

万元划转至公司控股股东的关联方， 以上涉及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11,100万元。

2、2019年12月，公司子公司中汇联银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向共青城丰帆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丰帆投资” ）转账了人民币1.35亿元，经核实，丰

帆投资为公司控股股东中驰惠程的关联企业， 涉及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

金占用1.35亿元。

3、2020年9月至12月，共青城惠智网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惠智网

联” ）将待分配给喀什中汇联银的投资款12,482.91万元（因惠智网联尚未进行清算，

该金额为公司初步测算的结果）划转至公司控股股东的关联方，涉及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12,482.91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已向公司归还6,900万元，控股股东及

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为30,182.91万元。

二、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解决措施方案

公司发现上述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违规事项后， 第一时

间向公司控股股东中驰惠程及其关联企业核实， 并督促其采取有效措施积极筹措资

金尽快归还占用资金，确保消除对公司的影响。

针对上述事项，公司控股股东中驰惠程及实际控制人出具了《关于解决资金占用

情况的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1、在惠程科技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前（2021年4月30日之前），将尽快通过以

现金、现金等价物或其它优质资产以资抵债等多种形式积极解决资金占用问题，且尽

量在一个月之内偿还上述占用资金；

2、未来，将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会公告[2017]16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承诺不以任何形式占用惠程科技的资金。 ”

公司高度重视上述资金占用事项，将持续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进行排查，并

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未来将加强内控管理，继续深

入学习并严格执行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业务规则的要求，提高规范运作水平，严格规范并落

实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相关管理制度，针对此类事项自查自纠自改，杜绝类似违规事

项的发生。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全力督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努力筹措资金，落实还款计划，尽快偿还占

用公司的资金。 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企业正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筹措资金以加

快还款进度。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3.4条规定，如果上述非经营性

占用资金不能按期偿还，公司股票可能存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 并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

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披露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四、备查文件

1、中驰惠程及实际控制人出具的《关于解决资金占用情况的承诺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626

证券简称：申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21-009

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商誉减值事项的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本公司” ）于2021年1月28日收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商誉减值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

【2021】0158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 28日， 公司提交业绩预亏公告称， 拟对 2017年收购的Auria�

Solutions� Ltd.（以下简称Auria）计提大额商誉减值，预计对公司2020年归母净利

润影响为-5.2亿元到-7.8亿元， 公司2020年度归母净利润预计为-6.4亿元到-9.6亿

元。 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6.1条，现请你公司核实并披露如下事项。

一、商誉减值情况

2017年9月，公司以约3.14亿美元收购Auria，形成商誉10.60亿元。 此前各报告期

末，公司均披露未发现Auria存在商誉减值迹象，截至2019年末，未来5年Auria在手

订单金额平均覆盖预测收入比例达75%以上。 公司本次大额计提商誉减值，主要原因

披露为受疫情影响， 第三方预测公司IHS下调了欧洲及北美地区的汽车产量预测，因

此调整对Auria未来盈利情况的预测。

请公司补充披露如下：

1.Auria2019年末在手订单金额目前是否发生变化，详细说明变化原因，并结合

商业惯例说明其合理性。

2.结合Auria目前在手订单能够实现收入的周期及未来各年度实现情况、主要客

户、对应下游市场需求变化情况、目前实际经营及未来经营计划等，说明公司根据IHS

预测，下调Auria未来盈利预测的依据及合理性。

3.补充披露在对Auria商誉进行初始确认及历年减值测试中，商誉相关资产组及

资产组组合的具体构成情况，并说明前后是否保持了一贯性；如构成发生变化，请说

明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4. 详细披露Auria商誉历年减值测试的过程和方法， 预计可收回金额的确认方

法、重要估值参数及其确认依据，包括但不限于收入、利润增长率、折现率等，并就历

年差异进行量化分析，说明产生差异的原因和时间，并分析合理性。

5.结合Auria历年经营变化等情况，充分说明以前年度未计提商誉减值而在2020

年度集中计提大额商誉减值的原因， 是否存在通过减值对当期财务报表进行不当盈

余管理的动机。

二、标的经营情况

根据相关公告，2018年以来Auria实现的利润总额逐年下滑，2019年由盈转亏，

且当年利润总额亏损3.48亿元，2020年预计其主营业务亏损额将进一步扩大。 截至

2020年7月1日，公司实际为Auria提供的担保余额合计达4.65亿美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

1.从内外部两个方面，分别说明自收购以来，Auria业绩历年下滑的主要原因，并

结合具体收购整合措施、日常管理机制，说明公司能否实际运营、有效管控Auria，使

其与原有业务在客户、技术、管理等方面产生协同效应。

2.公司收购Auria及后续累计投入资金，以及Auria在收购后累计收益、现金流情

况，说明本次投资目前实现的净收益情况。

3.公司及关联方为Auria提供担保的金额，Auria实际借款金额、资金用途及实际

流向、Auria经营现金流入及存量可动用货币资金情况， 并结合Auria实际经营情况，

详细说明Auria潜在的偿债压力风险，公司为Auria提供大额担保的原因及合理性，以

及是否会对公司现金流产生不利影响。

4.结合前述事项及商誉大额减值情况，充分说明前期收购决策、收购估值确认是

否审慎，董监高是否勤勉尽责。

公司对商誉减值的确认与计量负有会计责任。 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年审会计师及相关中介机构应当勤勉尽责，认真全面学习《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等相

关规定，审慎进行商誉减值测试工作，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充分保护投

资者利益。 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即予披露，并尽快核实回复本问询函。 请年审会

计师就商誉减值相关事项发表明确意见。 ”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认真对《问询函》中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回

复，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9日

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锐精密”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证监

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95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

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100.20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165.03万股，约占发行总规模的15.00%，其中本次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的预计跟投比例为

本次公开发行股份的5.00%，即55.01万股。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

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65.03万股，占发

行总量的15.00%。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一致，无需向网下回拨。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654.62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80.5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30%。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

935.17万股。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37.09元/股，华锐精密于2021年1月28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华锐精密” 股票280.55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等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并于2021年2月1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

中签结果公告》” ），于2021年2月1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

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向通过战略配售、网下配售获配股票的投资者收取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因承担发行人保荐业务获配股票（包括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跟投部分的股票）或者履行包销义务取得股票的除外。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0.50%， 投资者在缴纳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配售经纪佣

金。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至

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

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2月1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

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

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计划（包

括为满足不符合科创板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投资者需求而设立的公募产品）、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

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

售的股票限制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的方式确定。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

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限售期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

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

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

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5,120,375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12,576,849,500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2230686%。 配号总数为

25,153,699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025,153,698。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4482.93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股份的10.0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935,500股）由网

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561.07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6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74.10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4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2974513%。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1月29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

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

于2021年2月1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9日

深圳市南极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市南极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极光”或“发行人” ）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960.6423�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

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注册（证监许可[2021]9号）。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或“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南极光” ，股票代码为“300940” 。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12.76元/股，

发行数量为2,960.6423�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

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

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

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本次发行不安

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

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

配售的差额148.0321�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116.8923

万股，占本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843.7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28.50%。根据《深圳市南极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9 ,859.38702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20%（592.15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1,524.7423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435.90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48.50%。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172607831%。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1月27日（T+2日）结束。具体

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

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4,321,415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82,741,255.4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7,585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479,584.60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5,246,041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94,539,483.16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382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7,634.32

未缴纳认购款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获配数

量（股）

应缴款金额

（元）

已缴款金额

（元）

放弃认购股

数（股）

1

上海稳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稳博红樱桃

14

号

私募基金

1,382 17,634.32 0.00 1,382

合计

1,382 17,634.32 0.00 1,382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

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

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为15,246,041股，其中网下比例限

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1,527,757股，约占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的10.02%；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1,382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其中139股的

限售期为 6� 个月，占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的10.06%。本次网下发行共有

1,527,896股的限售期为 6�个月，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10.02%，约占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总量的5.16%。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38,967股，包销金额为497,218.92元。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0.13%。

2021年1月29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发

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

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23219622、021-23219496、021-23219524、021-23219904

发行人：深圳市南极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9日

福建恒而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恒而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而达”、“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１

，

６６７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１６３

号）。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

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９．４５

元

／

股。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

行”）的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本次

发行网上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６７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０％

。

发行人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 （

Ｔ

日） 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

“恒而达”

Ａ

股

１

，

６６７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 缴款等环节， 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１

日

（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福建恒而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

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１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

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

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３

、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

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

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情况进

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３

，

２３１

，

２２４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３４

，

４５３

，

１２２

，

０００

股。 配号总数

２６８

，

９０６

，

２４４

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

号码为

０００２６８９０６２４４

。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２３９８３７３３％

，网上投资者有

效申购倍数为

８

，

０６５．５７４２１

倍。

二、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９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１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福建恒而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９

日

上海太和水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太和水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太和水” ）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1,953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3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社会公众

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的方式进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太和水

于2021年1月28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

“太和水” 股票1,953万股。

本次发行流程、缴款及中止发行等环节的重点内容，敬请投资者关注: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上海太和水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

2月1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

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

(2)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

统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4,787,791户，有效申购股数为140,440,701,000股，

配号总数为140,440,701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140,440,700。 网上定

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1390623%。

二、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1月29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

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

2021年2月1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

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上海太和水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9日

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因科技”、“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２４６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８

号）。 本

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

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以下简称“海通证券”、“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４

，

２４６

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２１２．３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５％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

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为

２

，

１０７

，

４８１

股，占发行总量的

４．９６％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

的差额

１５

，

５１９

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２８

，

２５１

，

５１９

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１％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１２

，

１０１

，

０００

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９．９９％

。

根据《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北京

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

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为

４

，

４４９．１７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

４

，

０３５

，

５００

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

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４

，

２１６

，

０１９

股，约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

６０．０１％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６

，

１３６

，

５００

股，约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

３９．９９％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２９９７１５４％

。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变化如下：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

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四舍五入精确至

分）， 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

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

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日终

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

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

１０％

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

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限售账户将在网下投资者

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网下限售账户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

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

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

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

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

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仅有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海通创投”）跟投，无高管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

战略投资者安排。

海通创投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

况详见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

Ｔ－１

日）公告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凯因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之专项核查报告》及《上海市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Ｔ－２

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

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８．９８

元

／

股，本次发行总规模约为

８．０６

亿元。

依据《业务指引》，本次发行规模不足

１０

亿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海通

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跟投比例为发行数量的

５％

， 但不超过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

元，海通创投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本次获配股数

２

，

１０７

，

４８１

股，初始

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２

日（

Ｔ＋４

日）之前，依据海通创投缴款原路径退回。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

（元，不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元）

限售期

（月）

１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１０７

，

４８１ ３９

，

９９９

，

９８９．３８ ０ ２４

合计

２

，

１０７

，

４８１ ３９

，

９９９

，

９８９．３８ ０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Ｔ＋１

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凯因科

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９６２９

，

４６２９

末“

５

”位数

１６８２２

，

２９３２２

，

４１８２２

，

５４３２２

，

６６８２２

，

７９３２２

，

９１８２２

，

０４３２２

，

５９９２１

末“

６

”位数

１０５５２２

，

２３０５２２

，

３５５５２２

，

４８０５２２

，

６０５５２２

，

７３０５２２

，

８５５５２２

，

９８０５２２

，

４３９６１１

末“

７

”位数

６４１１８８９

，

８４１１８８９

，

４４１１８８９

，

２４１１８８９

，

０４１１８８９

，

９１８４０８１

，

４１８４０８１

末“

８

”位数

９６４０９２９０

，

４６４０９２９０

末“

９

”位数

０１７２７５４５７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

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３２

，

２７３

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凯因科技

Ａ

股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

２０１９

〕

２１

号）、《科创板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

２０１９

〕

１４８

号）以及《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

２０１９

〕

１４９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

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

Ｔ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

《发行公告》 披露的

３８９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７

，

０３６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

《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

９

，

０３３

，

２２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

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

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的比例

配售数量（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

发行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４

，

４９５

，

８５０ ４９．７７％ １７

，

１９５

，

１９５ ７１．０１％ ０．０３８２４６８２％

Ｂ

类投资者

３１

，

６２０ ０．３５％ １２０

，

９０２ ０．５０％ ０．０３８２３５９３％

Ｃ

类投资者

４

，

５０５

，

７５０ ４９．８８％ ６

，

８９９

，

９２２ ２８．４９％ ０．０１５３１３５９％

合计

９

，

０３３

，

２２０ １００％ ２４

，

２１６

，

０１９ １００％ ０．０２６８０７７４％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

其中零股

１

，

５９２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

则配售给“银河臻优稳健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其为

Ａ

类投资者中申购

数量最大、申购时间最早（以上交所网下申购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和申购编

号为准）的配售对象，且其获配总量没有超过该配售对象的有效申购数量。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

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配售明细表”。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１

日（

Ｔ＋３

日）上午在上海市

浦东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

户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２

日（

Ｔ＋４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１５４７５６

、

０２１－２３１５４７５７

、

０２１－２３１５４７５８

、

０２１－２３１５４７５９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９

日


